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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商事智慧仲裁的萌芽与发展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伴随着新型仲裁模式而来的是诸多法律问题，

其中包括当事人事前未选择仲裁地，且争议发生后也无法及时达成对仲裁地选择的新合意。对此，非本

地化仲裁理论虽认为仲裁庭只需按照当事人商定的规则进行仲裁，而无需受制于仲裁地的法律规范，但

该理论的适用会面临巨大挑战，比如：现阶段还未出现纯粹的非本地化理论的应用案例、仲裁裁决的质

量及仲裁的实用性是否会受到影响等。相反，淡化的中间立场或许更适合此情境下的国际商事智慧仲裁，

既合理地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将案件与仲裁地的法律规范连接起来，保障了裁决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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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r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mart arbitration benefited from 
the innov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long with the new arbitration model came many legal issues, 
including the fact that the parties did not choose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in advance, and they were 
unable to reach a timely agreement on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after the dispute occurred. In this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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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 although the theory of non-localized arbitration holds that the arbitral tribunal only needs to 
conduct arbi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and does not need to 
be subject to the legal norms of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will face huge 
challenges. For example: at this stage, there are no pure application cases of non-localization the-
ory, whether the quality of arbitration awards and the practicality of arbitration will be affected, 
etc. On the contrary, a downplayed middle position may be more suitable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
cial smart arbitration in this situation. It not only reasonably respects the autonomy of the parties, 
but also connects the case with the legal norms of the arbitration place, ensuring the legal effect of 
th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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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虽然国际商事智慧仲裁相较于传统仲裁在效率、便捷度、成本等方面均体现出优势，但这或许是利

弊共存的。根据《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第一条第一款 1 的规定，以被

申请承认与执行的国家为坐标，仲裁裁决符合“外国”或“非内国”标准才可能依据《纽约公约》予以

承认与执行。所有形式的仲裁中，当事人均有权在仲裁条款中约定仲裁地，但当仲裁协议中未约定仲裁

地，且争议发生后无法达成关于仲裁地选择的合意时，由于智慧仲裁依托的是互联网，而互联网具有全

球性、非控制性、非地域性特征[1]，使智慧仲裁会同时与多个地域发生联系，且虚拟性是智慧仲裁的特

征之一，即智慧仲裁之下不存在所谓的实际庭审地点。因此，在国际商事智慧仲裁形式下，有学者提出

可以借助非本地化仲裁理论，这样更贴合智慧仲裁的特性。那么非本地化仲裁在现阶段能否实现？以及

如果无法满足智慧仲裁需求的话，仲裁协议未约定仲裁地时，仲裁庭又应当如何处理？ 

2. 国际商事智慧仲裁的概述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一个包括在线调解、国际商事智慧仲裁 2 等在内的“在线争议解决”

(Online Dispute Resolve，简称 ODR)被创造出来[2]，但国际社会还未对国际商事智慧仲裁给予统一界定。

按照仲裁裁决有无拘束力标准，智慧仲裁可分为约束性仲裁与非约束性仲裁；按照仲裁程序是否完全通

过互联网为媒介标准，智慧仲裁可分为完全智慧仲裁与部分智慧仲裁[3]，即如果从仲裁程序的启动到仲

裁裁决的作出是完全以互联网为媒介在线的形式进行的，则此种智慧仲裁属于狭义上的智慧仲裁，亦称

为完全智慧仲裁，而但凡在仲裁程序中使用互联网作为信息交流的方式之一，即便只是仲裁申请书的提

交、仲裁通知书的转递、答辩状的提交等则属于广义上的智慧仲裁，也成为部分智慧仲裁。本文研究的

对象为狭义国际商事智慧仲裁。 
相较于国际商事传统仲裁，国际商事智慧仲裁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突出。首先，国际商事智慧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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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纽约公约》第一条第一款：仲裁裁决，因自然人或法人间之争议而产生且在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作成者，

其承认及执行适用本公约。本公约对于仲裁裁决经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亦适用之。 
2国际商事智慧仲裁，也被称为国际商事在线仲裁、网上仲裁、网络仲裁、线上仲裁，均属于同一含义。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835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陶苏慧 

 

DOI: 10.12677/ds.2024.108351 46 争议解决 
 

是便捷的。如若当事人因突发事件无法按既定日期参加庭审，传统仲裁通常做法是由该方当事人向仲裁

机构提交延期审理的申请，案件经办人接收该申请后，根据各方当事人及仲裁庭的时间进行协调后重新

确定开庭时间，而智慧仲裁则可是提供当事人异地开庭的条件，无需择期开庭。其次，国际商事智慧仲

裁是高效的。传统仲裁中，当事人、仲裁机构为实现信息交换、权利告知等须将相应文书进行邮寄，而

智慧仲裁可直接通过互联网完成上述行为。最后，国际商事智慧仲裁的成本低，这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尤

为明显。传统国际商事仲裁要求各方当事人来到仲裁机构所在地参加庭审，但有时会出现某些不方便当

事人出庭的事由，如公共卫生事件，而智慧仲裁只需各方当事人提前准备能满足庭审要求的在线设备即可。 

3. 非本地化理论与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法律分析 

3.1. 仲裁非本地原则起源于自治理论 

国际社会尚不存在关于“非本地化仲裁”的权威概念，有学者认为可将其界定为“一种并非源于或

基于国内法律秩序的国际仲裁”[4]。换言之，这意味着仲裁程序不受仲裁地或其他任何国家的程序或实

体规则的拘束。据此，可以延伸出非本地化仲裁的特征，即它与仲裁地的程序规则和实体法无关、脱离

了任何具体国家法律的程序规则，且独立于任何特定管辖区的国家实体法[5]。因此，对于非本地化仲裁

理论中，与国际商事智慧仲裁密切关联的特性是仲裁程序的启动仅要求具备仲裁协议，不必然要求当事

人约定好仲裁地。在传统仲裁领域，仲裁地在仲裁要素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具体说来：一方面，仲裁地

的选择将决定裁决的国籍归属，这也是依照《纽约公约》申请承认与执行时必备要素；另一方面，仲裁

地的确定将涉及仲裁程序诸多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此外，仲裁地意味着裁决的效力渊源是仲裁地法律，

那么就只有作出裁决的国家法院才有权力对该份裁决进行监督，常见的监督方式就是撤销。 
所有形式仲裁程序的启动均须具备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的仲裁条款，故本质上，非本地化仲裁得以

出现与发展同样是源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因为国际仲裁条约和国内法都赋予当事人选择适用仲裁实体法

和程序法的广泛自治权[6]，《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第 19 (1)
条规定，“在不违反本法规定的情况下，各方当事人可自由约定仲裁庭进行仲裁程序时应遵循的程序”。

另外，商事仲裁领域的一般原则仍适用，且不得违反国际公约和自然正义[7]。在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智

慧仲裁裁决中运用仲裁非本地原则时存在争议，既有学者给予支持，也有不少学者质疑其价值。 

3.2. 主张非本地化理论符合智慧仲裁发展的实际需要 

对于支持国际商事仲裁尤其是智慧仲裁应坚持非本地化的观点，大致上可概括为以下几项理由：第

一，仲裁是基于自治理论发展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与选择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权利应是独立于任何法律

制度的固有权利。仲裁庭享有的裁决权是当事人的权利让渡，当事人对仲裁程序享有完全的自主权[8]。
第二，仲裁是一种“自我调节”过程。从仲裁对象来看，商事仲裁解决的是私人间可被仲裁的事项，且

已经当事人的事前或事后同意；从仲裁遵循的规则看，非本地化允许当事人遵守其自行达成合意的规则，

无需受国家法律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更有助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因为很多情况下国际商事

贸易的主体来自多个司法管辖区，彼此均同意受某一套争议解决规则约束而非某个国家的法律，更能建

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因为该规则是经过商讨后形成的。因此，当事人可以自主地根据其设定的规则解决

争议，司法干预其实没有必要[9]。第三，仲裁既然完全属于私主体之间，就应被视为是超越国家的程序，

不论是就仲裁程序还是仲裁裁决的结果而言，国家法律均不应当享有任何权力[4]。此外，国家法律如果

对国际商事仲裁拥有任何权力，将会削弱仲裁过程的真实性[7]。因为仲裁的核心理念是由当事人自行决

定仲裁进行过程中的规则、管辖权等，当国家法律对仲裁过程或仲裁裁决予以干涉时，那仲裁背后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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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或将被冲淡。第四，《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e)项 3 被视为支持非本地化仲裁。根据该条款的规定，

即使裁决在一国被撤销，另一国法院也没有义务拒绝承认与执行该裁决，最终是否拒绝承认与执行某一

仲裁裁决，由被申请承认与执行的国家自由裁量[10]。针对该条款，也有学者认为这恰好也体现了司法行

为干预仲裁过程，因为国家法院有权撤销或者中止无效的仲裁裁决[11]。 

3.3. 主张非本地化理论无法解决智慧仲裁面临的挑战 

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仲裁非本地化是一种普遍现象[12] [13]。具体说来：第一，必要的司法审查有助

于通过监督的方式提升仲裁裁决的质量，以实现正义与制衡。虽然仲裁较诉讼来讲有其独特优势，但有

时仲裁并非一种值得信赖的机制[14]，在非本地化理论下更是如此。实际上它可能会造成许多不公正，此

时法院的参与有利于保护司法利益和国家商业[15]。如前文所述，在非本地化仲裁中，仲裁程序依赖的规

则是当事人合意达成的，并非某个国家的法律规范，这无论是对传统仲裁还是智慧仲裁都是巨大的挑战，

因为仲裁程序的各方当事人或许并非法律从业者，即使是从事法律方向的，将争议事项考虑周到的可能

性也很小。另外，由于仲裁地的概念在非本地化仲裁理论中被抹去了，当国际商事智慧仲裁裁决申请承

认与执行时也无法操作，因为裁决本身脱离了仲裁地法，至少在《纽约公约》体系下还无法实现。 
第二，一个几乎完全独立于国家法律而没有任何法院干预的程序，一定意义上可能会损害仲裁的实

用性[11]。由 2006 年修订版《示范法》第 11 条第四款的规定 4 可知，法院在仲裁程序开始前、进行中都

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但不限于能使程序不至于陷入僵局。例如，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存在质疑，其

有权选择运用法院程序对仲裁协议作出回应[16]，此时，法院充当的角色一方面是在当事人对仲裁协议产

生争执时作出定论，另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当事人逃避仲裁协议的约束，尤其是在仲裁庭还未组建之时。

典型的是我国《仲裁法》第二十条之规定 5，这是因为我国虽然是仲裁机构和法院均能够作出仲裁协议效

力的决定，但当二者权力发生冲突时，法院的权力是更优先的权力配置，而也有国家是更偏向于仲裁机

构权力优先的，但并不否认法院在决定仲裁协议效力之中的作用。再如，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约定的仲

裁机构在争议发生时已不存在，而各方当事人又无法就该争议是否可由另一个仲裁机构达成合意，应一方

当事人的请求，法院需要对该仲裁条款是否能够被解释为由原机构的承继机构继续审理作出决定[11]。虽

然此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很小，抑或当事人完全可以就仲裁机构的选定达成新的合意，但无法保证此种情形

不发生，出于鼓励、支持仲裁的角度考虑，法院决定由承继原仲裁机构的新机构进行审理可能更合适。 
第三，非本地化仲裁是完全不现实的，并且这是一种试图将仲裁置于法律真空中的行为[17]。在传统

仲裁理论中，仲裁必定是在特定法律指导下进行的，曼恩认为非本地化仲裁是不切实际的，“仲裁都必

须服从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个人享有的每一项权利都不可避免地源自国内法体系，该体系可以方便地

称为法院地法”[12]。针对曼恩的观点，有学者表示虽然这一说法是合理的，但非本地化的动机不是试图

逃避国家司法管辖区的限制，相反，当不需要法律对仲裁施加限制，可能将使仲裁程序能够通过法律所

 

 

3《纽约公约》第五条： 
一、应被援引方的要求，可拒绝承认和执行声明，只有当该方向要求承认和执行的主管当局提供承认和执行证明： 
…… 
(e) 该裁决尚未对当事各方具有约束力，或已被作出该裁决的国家或根据该国的法律的主管当局撤销或中止。 
4《示范法》第 11 条第(4)款：“如果，根据当事各方协议的指定程序， 
(a) 当事一方未按这种程序规定的要求行事；或 
(b) 当事各方或两名仲裁员未能根据这种程序达成预期的协议；或 
(c) 第三者，包括机构，未履行根据这种程序交托给它的任何职责， 
则当事任何一方均可请求第 6 条规定的法院或其他机构采取必要措施，除非指定程序的协议订有确保能指定仲裁员的其他方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

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

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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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的限制获得解放[9]。 

4. 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之非本地化道路可行性探索 

上文阐述了在国际商事智慧仲裁领域推行非本地化理论存在的争议，针对学者提出的质疑，若国际

商事智慧仲裁可以妥善解决，则《纽约公约》要求裁决承认与执行须具备国籍的要件或许会发生变化，

否则非本地化理论在国际商事智慧仲裁将无法适用。 

4.1. 建立上诉分庭机制不具备可行性 

上文分析了缺乏法院的支持与监督，仲裁程序的进行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都会出现各种问题。

因此，有学者提出裁决作出之后，仲裁庭不应立即失去管辖权，当事人既然选择以仲裁的方式解决争议，

那么如果整个仲裁程序还未完全结束，当事人因仲裁程序违规等因素质疑裁决时，仲裁机构仍负有义务

解决此类问题，而不是一味地推给法院[11]。对此，可以设立上诉分庭机制，由该分庭专门调查与裁决有

关的问题，这也是促进仲裁发展的一个有力手段[18]。此种设想的提出源于 ICSID 附加设施。该设施作

为上诉分庭来提供仲裁、调解和实况调查服务，但这不属于 ICSID 中心管辖范畴 6。但就设立上诉分庭来

说，要保证其正常运作需要解决诸多问题。 
首先，上诉分庭必定是各仲裁机构独自设立的，其发挥的作用需要向法官看齐，故分庭要保持独立、

公正，且必定与仲裁庭相互独立，彼此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但随之而来的难题是分庭的组成人员要如何

选拔，是按照仲裁庭的组成方式那样选任上诉分庭的组成人员吗？其次，上诉分庭设立的终极目标是实

现司法零干预，那么分庭组成人员的专业素养就应保持与法官处于同一水平，但从实际情况看，仲裁员

多数是兼职的，其本职工作可能是律师、退休法官、高校老师等，专职仲裁员居于少数，那么如何保障

上诉分庭的组成人员具备与法官同样或更为优秀的职业素养呢？另外，权力必定要装进制度的笼子里，

如何对上诉分庭进行监督与制衡？是仲裁机构主任吗？仲裁机构主任是各种文书的审阅人，如果其既作

为仲裁庭出具裁决书的审阅人，同时又作为上诉分庭出具文书的审阅人，难免无法保证不受仲裁庭文书

的影响。在上述种种难题阻碍的情况下，想要实现完全纯粹的非本地化仲裁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再者，

仲裁相较于诉讼而言，典型的优势是高效率。随着各主要仲裁机构的案件量增大，上诉分庭可否妥善

且高效地处理当事人提出的质疑，如果不能的话将会造成裁决的积压，或将背离仲裁追求的公正、高

效的目标。 

4.2. 中间立场更符合智慧仲裁实际 

淡化版非本地化仲裁是对席位主义理论与非本地化理论的折中，也可被称为中间立场，它主张非本

地化仲裁和席位仲裁之间可以相互共存。 
如前文所述，现阶段无法实现纯粹的非本地化仲裁，它面临巨大的前进阻力。也有学者主张，非本

地化仲裁背后的目标可通过将仲裁与对仲裁裁决没有争议的管辖区联系起来，或双方有能力执行以确保

对裁决没有异议的协议来实现[18]。简言之，如果最终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承认非本地化仲裁，或者当事

人自觉履行仲裁裁决而无需诉求法院强制执行，则非本地化仲裁就可以实现。但实际上，完全不需要法

院支持与监督的国际商事仲裁能否创造与传统仲裁同样的效果，现阶段看前景不明朗，无论是仲裁程序

进行过程中，抑或裁决的强制执行阶段，还是不满意仲裁裁决而要求对裁决予以撤销，均离不开法院支

持与监督。仲裁如果不具备国家属性，不会也不可能孤立存在，而且不受国内法影响的绝对仲裁制度只

是纸上谈兵，没有实际意义[12]。 

 

 

6Rules Governing the Additional Facility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oceedings by the Secretariat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Sec. 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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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位主义理论，顾名思义是指当事人需要约定仲裁地，至于仲裁进行的具体过程发生在哪个国家并

不影响仲裁程序规则以及仲裁裁决的效力渊源的认定，此处的仲裁地是法律意义上的，并不是实际的地

理概念。仲裁地作为桥梁连接了仲裁程序与仲裁地的法律规范，使案件当事人既可以根据仲裁地法律规

范获取一份有效的裁决文书，又可以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申请承认与执行该份裁决文书[19]。在该理

论下，不论是传统国际商事仲裁还是国际商事智慧仲裁，均可以实现仲裁的目标。 
非本地化理论要求仲裁应当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核心，席位主义理论要求当事人仍需要约定仲裁地

并接受仲裁地法的约束，因此，中间立场的观点就是做到二者的平衡。回归本文最初提出的问题，如果

当事人未在仲裁前达成一致，而仲裁后也无法形成新的仲裁地合意，该如何处理呢？ 
查找部分机构仲裁规则后，发现域外仲裁机构对当事人未约定仲裁地时仲裁机构确定仲裁地标准的

规定较宽泛——多是“仲裁庭认为根据案件情况适当的地点”7；相较之下，我国国内部分仲裁机构规则

规定的相对清晰 8，即当事人有权选择仲裁地点，当事人未选择仲裁地时，仲裁机构所在地为仲裁地点，

同时规定仲裁机构有权视案件具体情况选择其他适合的地点。二者的共性在于：仲裁庭/仲裁机构可视案

件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仲裁地。那么，如何判断仲裁庭/仲裁机构最终会以何种标准确定仲裁地呢？合同

主要履行地、一方当事人所在地、最密切联系原则？如果无法在仲裁机构所在地以外规定较为统一的标

准，对当事人来说是缺乏可预见性的，或许可以考虑以下适用顺序。 
第一，推定当事人就仲裁地达成合意。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未明确约定仲裁地时，仲裁庭如何推定

仲裁地点，可能包含几种情形：其一，约定“国际商会，巴黎”，此处的国际商会是仲裁机构，巴黎或

许指的是位于总部巴黎的国际商会，也有可能是任何地方的国际商会的分支机构，而巴黎视为是仲裁地

点；其二，约定“伦敦的国际商会”，伦敦并不是国际商会的实际地点，故将伦敦视为仲裁地点；其三，

约定“仲裁：巴黎”，虽然没说明巴黎是仲裁机构所在地还是仲裁地点，但其实也可将巴黎视为仲裁地

点；其四，约定“开庭地点：巴黎”，虽然开庭地点并不能指代仲裁地点，但将巴黎视为仲裁地点也具

有合理性。在上述这些情形下，将当事人约定模糊的地点视为仲裁地点其实很大程度上并不会违背当

事人的意愿，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庭的此种推定提出异议的话，仲裁庭可按照下述方式指定仲

裁地点。 
第二，如果当事人选择的是机构仲裁，则以机构所在地为仲裁地。在当事人未明确约定仲裁地，也

无法通过上述方式推定当事人是否选择了仲裁地的话，仲裁机构可将机构所在地指定为仲裁地点。很多

国际组织都为仲裁机构确定仲裁地点制定了文件。国际争议解决中心规定，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所在

地、当事人均同意的开庭地点、当事人及代理人所在地、证据所在地、合同履行地等均可以为仲裁庭确

定仲裁地提供参考。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也同样制定了文件，规定在确定仲裁地时比较突出的法律因素

有：仲裁地的法律是否合适、仲裁程序中法院的介入程度、司法复议的范围或撤销裁决的理由、仲裁地

所在国是否加入了《纽约公约》或其他任何执行仲裁裁决的多边或双边条约 9。仅就上述两项软法分析，

已经规定了很多可能被确定为仲裁地的标准，虽然有助于仲裁庭在确定仲裁地时寻找更优的方案，但标

准过多会使当事人丧失可预见性。首先，在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和联合国贸法委制定的这两项文件中，均

提到仲裁机构所在地这一标准，说明国际软法认可仲裁机构可以将所在地指定为仲裁地点。其次，虽然

将仲裁机构所在地确定为仲裁地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当事人的预期，但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并不会排斥此种

指定。最后，既然仲裁机构能够提供智慧仲裁程序，说明该仲裁机构所在地并不禁止此类新型的仲裁方

 

 

7《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十八条。 
8《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第七条、《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七条、《北京仲

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二十七条、《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四条、《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条。 
9《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安排仲裁程序的说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2017 年，第 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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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甚至部分地区还持鼓励态度，这对当事人进行智慧仲裁起码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如果当事人选择的是临时仲裁，则以制定仲裁规则的仲裁机构所在地为原则，辅以案件具体

情况。由于临时仲裁并不存在仲裁机构，仲裁庭是临时组建的，所以无仲裁机构所在地的概念，但当事

人可以选择仲裁规则，而仲裁规则是各个仲裁机构制定的，因此仲裁庭可以将制定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

则的机构所在地确定为仲裁地点。但此时存在的风险是，当事人仅仅选择的是该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需

要遵循的《仲裁规则》，可能并没有意愿选择制定该《仲裁规则》的仲裁机构所在地，在此种情况下，

仲裁庭只能回到《仲裁规则》中关于仲裁地确定的方法，大多数时候规定的都是“仲裁庭可根据案件具

体情况确定仲裁地”，而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考上文国际软法所列举的情形。 

5. 结语 

国际商事智慧仲裁作为一种较传统仲裁的新型仲裁模式，它的萌芽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

虽然与传统仲裁模式相比表现出特有的优势——高效、便捷、成本低，但与此同时，在执行过程中仍存

在弊端。对于当事人事前未就仲裁地进行约定，争议发生后也未及时达成仲裁地选择的合意，学者提出

的仲裁非本地化理论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该问题，因为非本地化理论典型的优势就是仲裁庭作出

的裁决不受制于仲裁地法律，只需按照当事人商定的规则进行即可。但现阶段，该理论适用在国际商事

智慧仲裁领域面临较大挑战，纯粹的非本地化道路在国际商事智慧仲裁中难以适用。相比之下，中间立

场或许更合适，它将非本地化理论与席位理论进行了平衡，既合理地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保障

了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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